附件2

昌吉市养老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为切实加强对全市养老服务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及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统筹推进全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特制定以下养老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
一、联席会议组成人员

总召集人：阿达力·阿斯勒汗  市委常委

召 集 人：王江涛            市委常委、副市长

张世森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

成员单位：市发改委、民政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住建局、卫健委、应急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文旅局、人社局、审计局、统计局、医疗保障局、税务局、消防救援大队。

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不再另行报市政府批准，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各成员单位相关科室负责同志担任。

二、主要职能

研究分析全市养老服务业发展形势，拟定完善养老服务工作的有关制度和政策；推进养老服务发展，打通“堵点”，消除“痛点”，破除发展障碍，健全市场机制，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强化信用为核心、质量为保障、放权与监管并重的服务管理体系；统筹利用各种资源，促进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文化教育、体育健身、休闲旅游、金融服务等相关领域互动发展。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由总召集人或总召集人委托的同志主持。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可召开联络员会议，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专题研究特定事项时，可邀请其他相关部门以及专家参加。联席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印发各成员单位及有关方面贯彻落实，重大问题需经联席会议讨论后，由联席会议牵头部门报市人民政府决定，落实情况定期报告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办公室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成员单位开展联合调研，对养老服务工作进行指导。

四、工作要求

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深入研究养老服务发展有关问题，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措施或提出政策建议。联席会议办公室要加强对落实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相关情况。各成员单位要互通信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好联席会议的作用。

抄送：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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